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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陕西省科技厅支持校企合作共建新型

研发平台工作指引

推进校企合作共建新型研发平台是贯彻落实中省关于

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加快建设创新型省份、全面创

新改革试验区、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要求，以统筹科技资源为

手段，以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、全面提升企业创新能

力为目的，以推进企业与高校优势互补促进技术转移和成果

转化、建立高校科研潜力释放与企业需求紧密结合新机制为

抓手，引导企业依托高校建设新型研发组织的重要举措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以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、提升企业持续创新能力为目

标，加强协同创新，推进企业依托高校优势学科在校园建立

企业作为需求主体、投资主体、管理主体和市场主体的联合

研发平台（以下简称“四主体一联合”），构建“新型校企研

发平台+校园众创空间+种子天使基金”三位一体深度合作模

式，着力打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，推动高校

与企业无缝对接，共享高校人才资源、科研设施及成果资源，

保障企业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的源头供给，降低企业研发成

本、提高研发效率，实现“出成果”和“用成果”的有机统

一，使高校优势科技资源能够直接支持企业创新发展，推动

产业创新转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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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支持对象

在陕境内省级以上行业骨干龙头企业（转制院所）或规

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与拥有相应优势学科的高等学校在校

园共建的校企合作新型研发平台。

三、主要工作

1.推进校企合作共建新型研发平台建设。平台是依托高

校优势学科资源，采用优势互补、利益共享、风险共担的产

学研合作模式，面向市场，围绕企业需求，企业投资与管理，

以研发为主业，向企业提供不同阶段的技术成果，承接企业

委托研发项目，进行试验性生产或进行成果转化，研究型、

企业化的运作机构。企业为平台的科研活动提供市场方向及

技术需求、资金投入、管理人员及必需的硬件保障，高校为

平台提供研发人员、仪器设备及科研成果等优势科技资源。

平台保障企业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的源头供给，促进高校学

科建设、人才培养，推动成果转化和科技人员创办企业。包

括一级法人(企业或非企业)、二级法人(独立分支机构)、非

法人(企业内设部门)。

2.引导校企合作共建新型研发平台完善管理体制和运

行机制。协调高校与企业贯彻落实中省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

革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新政策，按照“四主体一联合”和

风险共担、利益共享、互惠互利、共同发展的原则，签定校

企合作共建新型研发平台协议，探索完善管理体制、运行机

制和科技成果转化机制。明确平台的组织结构和治理结构，

包括科研贯标管理、资产管理、日常管理及绩效评价机制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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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平台围绕企业需求，以市场为导向，按照有研发人员、

有研发经费、有研发条件、有研发方向、有研发项目的标准

开展科研活动和运行。

3.指导校企合作共建新型研发平台创新人才管理激励

机制。指导企业与高校改革人才聘用、培养、评价和激励机

制，建立校企科研人员双向流动机制和“双导师制”研究生

联合培养基地，支持高校科研团队参与企业协同创新，把科

研人员在平台从事创新创业活动的业绩作为职称评定、岗位

聘用、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，落实对完成、转化职务科技成

果及为企业解决急需技术需求做出重要贡献的科技人员按

前期约定或按科技成果转化有关法规给予多种形式奖励和

报酬的激励措施，消除人才流动、培养、使用障碍。

4.推进校园众创空间和种子天使基金的设立。鼓励高校

与企业围绕校企合作共建新型研发平台建立专业化众创空

间、专业孵化器和发起并吸纳社会资本设立微种子、微天使

基金，为科研团队进行成果转化提供场地、人才、技术、研

发、检测等资源和提供融资、创业培训咨询、知识产权保护

等服务，促进科技成果就地转化。

四、支持措施

1.对符合建设和运行要求的新型研发平台统一授予“陕

西省企业主导校企联合新型研发中心”的牌子。企业与依托

高校、省科技厅按一定比例共同提供研发项目经费资助，企

业投入比例不低于 60%。省财政科技经费资助在一个合作周

期内分年度进行配套，不参与成果转化后的收益分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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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企业与高校在校企共建新型研发平台实施的科技项

目由企业与高校共同组成技术委员会进行评审后自主立项。

合作共建新型研发平台确定的自主立项项目报省科技厅备

案审核后列入年度省级科技计划，并按照省级科技计划项目

管理规定进行考核验收。

3.对于符合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要求的校企合

作共建新型研发平台，可按照相应的管理办法和程序优先批

准组建或认定，并根据后续运行绩效评价结果给予相应后补

助支持，优先推荐升级为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。

4.对依托合作共建的新型研发平台建立的专业众创空

间、专业孵化器，优先认定为省级众创空间、孵化器并享受

相应支持政策。

5.对依托合作共建的新型研发平台建立的中试条件完

备、商业模式清晰、对外开放服务、线上线下结合的共性技

术中试平台，省科技厅另行支持。

6.省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优先支持依托新型研发平

台发起并吸纳社会资本设立校企微种子、微天使基金。

五、绩效考核

省科技厅依据“校企合作共建新型研发平台”要求，确

定相应的考核指标体系，三年一考核，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

良好、合格和不合格。考核结果为合格以上的给予相应的后

补助支持。不合格的亮黄牌，整改期限一年。如仍不合格，

摘牌。


